
清河市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1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1月9日18时30分左右，在海淀区清河小营桥西南角海淀区清河市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集体租赁住房等2项）地下二层A区基坑剪力墙混凝

土浇筑现场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北京坤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茂设备公司）司机将车牌号为京A·KX360的混凝土泵车停放在施工现场基坑西

北角作业时，车辆左前支腿随下方垫木陷入硬化混凝土结构层内，造成泵车向左前倾倒，伸向车辆左前侧的泵管伸缩臂将在基坑西侧负一层浇筑混凝土的湖北

鸿福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福劳务公司）的4名工人砸压。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将4名伤者送往999急救中心进行救治。事故造

成2人死亡，2人轻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该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海淀分局、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等

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并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鉴定单

位对事故混凝土泵车技术状态和事故硬化路面在混凝土泵车支腿压力下发生坍塌的原因进行技术鉴定，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基本情况

　　海淀区清河市场集体租赁住房项目由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农工商公司（以下简称：清河农工商）投资建设。2021年5月24日，清河农工商与中国建筑第六工

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六局）签订了海淀区清河市场集体租赁住房项目（集体租赁住房等2项）（幼儿园等2项）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总价款约4.17

亿元。2019年12月27日，清河农工商与北京华达建业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建业公司）签订了清河市场集体租赁住房项目工程监理合同，

合同总价款为170万元。2021年5月26日，中建六局与坤茂设备公司签订了混凝土输送泵设备租赁合同，合同总价款约74.6万元。2021年6月21日，中建六局

与鸿福劳务公司签订海淀区清河市场集体租赁住房项目主体结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总价款约1500万元。

　　（二）事故单位情况

　　1.华达建业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4年7月4日，法定代表人高**，注册资本3013.5万元。2020年9月3日，取得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2.中建六局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于1987年4月27日，法定代表人张**，注册资本约42.78亿元，2018年9月27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2021年10月11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https://www.bjhd.gov.cn/zfxxgk/


　　3.鸿福劳务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2年4月19日，法定代表人李**，注册资本1800万元。2014年1月24日，取得混凝土作

业分包不分等级资质。2021年8月3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2021年8月3日至2024年8月3日。

　　4.坤茂设备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10年4月12日，法定代表人宋**，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设备租赁。

　　（三）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小营桥西南角清河市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地下二层A区基坑剪力墙混凝土浇筑现场。基坑西北角停放一台车牌号为京

A·KX360的汽车泵，汽车泵车头向西。汽车泵左前支腿向车身左侧伸出约6.71米，支腿及下方垫木（0.85米*0.85米）陷入混凝土地面以下，距离该支腿塌陷点

的南侧约1.73米处有一个降水井（该井为垂直竖井，无旁通管道）；左后支腿向车身左侧伸出约7.5米（放置有0.85米*0.85米的垫木）；右前支腿向车身右侧

伸出约6.07米（支腿下方未放置垫木）；右后支腿向车身右侧伸出约7.05米（支腿下方未放置垫木）；右前与左后支腿仍与地面接触，但液压伸缩杆已向南侧

倾斜，右后支腿悬在空中，距地面约为2.8米。泵车尾部上翘，后轮已离开地面悬于空中。泵管伸缩臂从车身左侧向南延伸至基坑西侧地下二层A区剪力墙处，

长度约为60米。伸缩泵管已落于基坑内，压在基坑西侧负一层脚手架上。据事故现场目击者描述，作业人员使用泵管进行混凝土浇筑的过程中，泵车左前支腿

突然陷入地面，导致汽车泵向左前倾倒，泵管伸缩臂砸落到基坑西侧负一层脚手架，将现场4名作业人员砸压，导致事故。

　　另据现场勘验，基坑南侧硬化地面有2处混凝土修补痕迹，系泵车作业过程中支腿造成硬化地面塌陷后，使用混凝土修补所至，尺寸分别约为2平方米和

2.79平方米。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1年11月9日9时左右，坤茂设备公司泵车司机将车牌号为京A·KX360的混凝土泵车车头向西支设在基坑西北角，准备为基坑西侧地下二层A区剪力墙混

凝土浇筑提供混凝土。支设过程中，泵车司机在紧邻基坑的左侧前后两个支腿下方由下往上依次放置了方木、木墩和支撑板。右侧前后两个支腿下方未放置垫

木。13时左右，混凝土泵车司机操作泵车将泵管伸缩臂伸到基坑北侧，并站在基坑内利用无线遥控器控制泵车输送混凝土配合施工人员进行浇筑作业。随后泵

车司机又依据现场浇筑进度，将泵管伸缩臂伸至基坑西南侧继续浇筑作业。18时30分左右，当现场正在浇筑基坑西南侧剪力墙过程中，泵车左前支腿下方的混

凝土硬化地面突然发生塌陷，左前支腿随下方垫木一起陷入硬化地面混凝土结构层内，泵车向左前倾倒，泵管伸缩臂将基坑西侧地下二层A区配合泵车浇筑剪

力墙的鸿福劳务公司的4名施工人员砸压。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将4名伤者送往999急救中心进行救治，其中2名施工人员经抢救无效

死亡。事故造成2人死亡，2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约450万元。

　　死者基本信息：

　　陈**，住址在四川省万源市。

　　唐**，住址在四川省江油市。

　　轻伤人员基本信息：

　　刘**，住址在四川省江油市。头部皮外伤。

　　赵*成，住址在甘肃省岷县。头部软组织损伤。

　　经查，2021年7月15日、8月9日混凝土泵车在基坑南侧进行浇筑作业过程中，2处硬化地面在支腿压力作用下曾发生过塌陷。

　　2021年8月11日，中建六局编制的《混凝土施工方案》通过了监理审核，其中第九条第5项明确要求：“泵车后台及泵臂下严禁站人，按要求操作，泵管支

撑牢固。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但未明确钢板的规格。上述方案在事故发生前已向技术部、安全部等部门负责人进行过交底。其中安全部负责人安全总监

张*只向2名专职安全员进行了口头交底未进行书面交底，且在口头交底过程中未将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的要求如实告知安全员。2021年11月4日，泵车司机

赵*国、赵*海进场作业前，负责向施工人员进行交底的中建六局技术部工长马**未按要求对赵*国、赵*海进行针对泵车作业的交底。中建六局与坤茂设备公司

针对泵车支腿衬垫物达成共识：坤茂设备公司负责提供泵车支设所需的垫木，衬垫所需钢板由中建六局负责提供。

　　事故发生后，事故涉及相关单位及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有效，现场救援

处置措施得当，救援力量配备充分，善后工作及时有效，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三、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事故的目击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及第

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据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结论显示：事故发生时，泵车属于正常工作状态。从试验检测数据分析，塌陷处的硬化地面混凝土质量符合

中建六局提供的施工方案中混凝土强度和厚度要求。硬化地面150cm以下土体由于含水较高处于流塑状态，土体自身不具备承载能力，依靠上部土体形成的硬

壳在支撑，同时随深度的变化承载能力成倍下降，此类结构层受力时易出现开裂和下陷，事故发生时受混凝土泵车左前支腿压力和泵车作业振动的共同作用，

使承载土体发生由下向上的结构破坏，当承重土体结构层厚度不足以支撑受力荷载时，硬化混凝土结构层会出现瞬间破坏，导致小面积支点发生快速下沉。结

合现场现状分析应是土体先出现不均沉陷变形，致使支腿滑出支架板，之后因小面积支腿压力和振动的作用，发生了快速下沉。造成泵车自身失去平衡，向左

侧倾翻，倾翻过程中泵车臂架产生位移，造成事故。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中建六局该项目部马**作为工长，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未将《混凝土施工方案》中混凝土泵车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依法告知泵车司机，致使泵

车司机违反方案中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的要求，未在支腿下方铺设钢板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2.中建六局张*作为该项目部安全总监，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未依法向项目部2名专职安全员进行书面交底，未将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的要求告知

安全员，致使安全员在巡查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泵车司机未在支腿下方铺设钢板的隐患，导致事故发生。

　　3.中建六局作为项目总包单位，在事故发生前，针对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基坑南侧发生两次塌陷暴露出的作业场所安全隐患，未及时对基坑周边硬化混

凝土结构层进行危害辨识，开展风险评估，疏于对隐患的排查，未及时发现硬化混凝土下方土体含水量较高，承载力较低的隐患；泵车作业前疏于对项目部所

属人员的管理和督促，未依法将《混凝土施工方案》中针对泵车作业安全的相关要求告知从业人员；泵车作业过程中又疏于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未及时发

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求在支腿下方放置钢板冒险作业，最终引发事故。



　　4.华达建业公司作为该项目监理单位，在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现场硬化地面发生过2次塌陷后，未依法督促施工单位整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在

《混凝土施工方案》审核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方案中未明确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规格的缺陷，致使该措施缺乏有效性；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疏于对

泵车施工现场的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求在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冒险作业的违规行为；最终引发事故。

　　5.坤茂设备公司作为该项目泵车租赁单位，在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现场硬化地面发生过2次塌陷后，疏于对施工人员的教育、督促，疏于对泵车作业现场

的管理，在泵车作业现场安全隐患不明，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硬化地面塌陷隐患的情况下，允许施工人员冒险作业，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三）事故的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违规冒险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个人和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中建六局该项目部马**作为工长，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未将《混凝土施工方案》中混凝土泵车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依法告知泵车司机，致

使泵车司机违反方案中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的要求，未在支腿下方铺设钢板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

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马**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

责任，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对马**立案侦查。

　　（二）中建六局张*作为该项目部安全总监，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未依法向项目部2名专职安全员进行书面交底，未将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的要求

告知安全员，致使安全员在巡查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泵车司机未在支腿下方铺设钢板的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

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对张*立案侦查。

　　（三）中建六局作为项目总包单位，在事故发生前，针对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基坑南侧硬化地面发生两次塌陷暴露出的作业场所安全隐患，未及时对基

坑周边硬化混凝土结构层进行危害辨识，开展风险评估，疏于对隐患的排查，未及时发现硬化混凝土下方土体含水量较高，承载力较低的隐患；其行为违反了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对作业场所、工艺、设备和岗位进行危害辨识，开展风险评估，

确定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现场负责人有权停

止作业、撤离人员。”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

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泵车作业前疏于对项目部所

属人员的管理和督促，未依法将《混凝土施工方案》中针对泵车作业安全的相关要求告知从业人员；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泵车作业过程中又疏于对作业现场的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求在支腿下方放置钢板冒险

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

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在案。”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中建六局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中建六局处以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建议区住建委提请市住建

委暂停总包单位中建六局项目经理李某某（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

　　（四）华达建业公司作为该项目监理单位，在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现场硬化地面发生过2次塌陷后，未依法督促施工单位整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

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规

定；在《混凝土施工方案》审核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方案中未明确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规格的缺陷，致使该措施缺乏有效性；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

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疏于对泵车施工现场的检查，未及时发现并制

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求在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冒险作业的违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

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华达建业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相应管理责

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华达建业公

司处以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建议区住建委提请市住建委暂停监理单位华达建业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贾某（注册监理工程师）职

业资格。

　　（五）坤茂设备公司作为该项目泵车租赁单位，在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现场硬化地面发生过2次塌陷后，疏于对施工人员的教育、督促，疏于对泵车作业

现场的管理，在泵车作业现场安全隐患不明，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硬化地面塌陷隐患的情况下，允许施工人员冒险作业，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

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坤茂设备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坤茂设备公

司处以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防范措施

　　（一）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中建六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及时对基坑周边硬化混凝土结构层进行危害辨识，开展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的技

术和管理措施消除硬化混凝土下方土体含水量较高，承载力较低的隐患，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制度；加强对项目部所属人员的教育和管理，督促管理人员依法将

《混凝土施工方案》中针对泵车作业安全的相关要求告知从业人员；同时强化对泵车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求在支腿下方

放置钢板冒险作业，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华达建业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泵车浇筑作业过程中现场硬化地面发生塌陷的隐患，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隐患，并依法严格审核《混凝土施工方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同时加强对泵车施工现场的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未按方案要

求在泵车支腿下方放置钢板冒险作业的违规行为，确保方案中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坤茂设备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高度重视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强化对泵车作业现场

的管理，在泵车作业现场安全隐患不明，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硬化地面塌陷隐患的情况下，拒绝冒险作业，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